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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实
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琼发改能源〔2021〕489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各相关企业：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要求，优化我省能源结构，助力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根据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我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大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实施意见（试
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大力推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实施意见（试行）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7月16日

 附件

关于大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实施意见（试行）

 海南省太阳能资源丰富，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对落实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目标，优化我省
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微网建设、转变城乡用能方式，助力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十四五”期间，我省本着“统筹规划、依法
合规，因地制宜、业主自愿，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原则，大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现就大力推进海南
省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制定本实施意见。

 本意见所指分布式光伏发电一般指以35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电网，单个项目容量原则上不超过50千瓦的户用光
伏电站、单个项目容量不超过500千瓦的村级光伏电站、单个项目容量不超过2万千瓦的固定建（构）筑物屋顶分布式
光伏电站和复合型分布式光伏电站，且所发电量主要在并网点变电台区消纳的光伏发电设施。

 一、积极开展多种形式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

 （一）户用光伏电站。由自然人或委托有专业技术资质的企业共同开发自有住宅屋顶（含外立面）、自有住宅区域
内以及个人所有的营业性建筑屋顶（含外立面）建设，单个项目容量不超过50千瓦的光伏发电项目。

 （二）村级光伏电站。为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凡利用村集体用地，由政府出资、社会捐赠资金、村集体自筹资金建
设,且产权和收益归村集体，单个项目容量不超过500千瓦的光伏发电项目。

 （三）固定建（构）筑物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由非自然人利用合法固定建（构）筑物屋顶、外立面及其相应的空
余用地开发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单个项目容量不超过2万千瓦，以35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电网，接入线路长度
不超过5公里，所发电量在并网点变电台区消纳。

 （四）复合型分布式光伏电站。由非自然人利用符合农业要求的既有鱼塘、养殖大棚、简易农业大棚等非固定建筑
物开发建设的“一地两用”光伏发电项目。“自发自用、余电上网（上网电量不超过50%）”的复合型光伏电站单个
项目容量不超过5000千瓦。“自发自用”的复合型光伏电站，除数据中心外，发电和用电必须为同一主体，单个项目
容量不超过2万千瓦，以35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单点接入电网，接入线路长度不超过8公里。

 二、鼓励多场景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

 （一）大力支持光伏建筑一体化发展，鼓励在政府公共机构、学校、医院、商业综合体、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体育
场馆、会展中心等公共设施广泛开发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

 （二）鼓励复合型光伏电站综合利用，按照“一地两用”形式，因地制宜开发建设复合型光伏电站，实现土地的高
效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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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存量建筑统筹优化推进，鼓励社会资本积极投资参与，鼓励单体建筑屋顶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总屋顶面积
达到3000平方米的项目，除特殊要求外，按照满足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要求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三、推动政府投资新建建筑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政府投资新建建筑按照“应建尽建”原则，必须在项目设计、概算、施工时，同步在屋顶安装光伏发电设施，基本
实现屋顶光伏建筑一体化全覆盖，否则不予以审批。

 四、建立简便高效分布式光伏发电管理机制

 （一）各市县政府应建立多部门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的统筹协调管理工作机制，根据本意见，制定实施细则，出台
相应的扶持政策，明确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各项管理工作的具体负责单位，定期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反映的实际
问题，促进分布式光伏发展。各市县能源主管部门要主动作为，积极协调住建、资规、电网等部门和单位，扎实做好
项目建设管理、用地落实和电网接入等工作。

 （二）鼓励有条件的市县政府出台补贴政策，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探索优惠措施，扶持分布式光伏发电加快发展。

 （三）分布式光伏电站不列入年度建设规模，户用光伏电站由供电企业受理申请，每月底集中向市县能源主管部门
或行政审批部门备案。固定建（构）筑物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复合型分布式光伏电站由市县能源主管部门或行政审
批部门直接备案。

 （四）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在备案时应选择“全额上网”、“自发自用、余电上网（上网电量不超过50%）”或“
自发自用”中的任一运营模式。复合型光伏电站只能选择“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和“自发自用”模式中的一种。在
用电负荷显著变化或供用电关系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可向原备案部门申请变更运营模式。选择“自发自用”模式的复
合型光伏电站不得变更为“全额上网”模式，可变更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且上网电量不超过25%。所有
分布式光伏电站整个运营期间只能变更一次运营模式。

 五、本实施意见由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715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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